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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

科研成果转化管理制度 

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规范学院科研成果转化管理工作，调动全体

教师开展科学研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，根据我省有关法律、

法规，结合我院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“科研成果”是指学院所属单位或

个人，承担国家、地方和企业项目或利用学院的物质、技术、

人力及其他条件以及执行学院任务所完成的职务科技成果，

包括专利和非专利技术、工艺、方法、设计、产品、材料等。

职务科技成果的所有权属于学院。 

第三条 本制度所称“科研成果转化”是指为了提高生

产力水平而对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所产生的具有实用价值

的科技成果所进行的后续试验、开发、应用、推广以及形成

新产品、新工艺、新材料和发展新产业等活动。 

第四条 科研成果转化应当遵循自愿、互利、互惠、公

平、诚信实用的原则，依据法律的规定和合同的约定，享受

利益、承担风险。科研成果转化活动应保护知识产权，遵守

法律，维护国家利益，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。 

第五条 学院鼓励成果完成人进行科研成果转化，对科

研成果转化工作实施科学和规范管理，合理分配科研成果转



2 
 

化所得的收入，奖励在科研成果转化过程中做出突出成绩的

部门和个人。 

第二章 组织实施 

第六条 规划与科研处负责学院科研成果转化的组织

和实施，相关部门应积极支持和参与科研成果的转化活动，

促进我院科研成果转化工作。 

第七条 科研成果可以采用下列方式进行转化： 

1、自行投资实行转化； 

2、向他人转让科研成果； 

3、许可他人使用科研成果； 

4、以科研成果作为合作条件，与他人共同实施转化； 

5、以科研成果作价投资，折算股份或者投资比例。 

第八条 科研成果的转化程序如下： 

1、领取科研成果转化申请表； 

2、成果完成人员及所在部门与成果需求的单位在充分

协商的基础上提出协议合同初稿； 

3、协议合同及申报表经成果完成人员所在部门领导审

批同意后，报规划与科研处审核后签署合同。成果完成人员

所在部门要认真组织、督促实施，确保合同的完成。 

第九条 在合同实施过程中，凡向受让方提供的与成果

相关的技术资料，须向规划与科研处送交一份存档备案。 

第三章 收益分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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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科研成果转化所取得的收益一律进入学校账

户统一核算、统一管理，并按照本制度统一进行分配。 

第十一条 根据《科技部、教育部等关于促进科技成果

转化的若干规定》，结合学院实际，收益分配按如下办法执

行：  

1、以技术转让方式将职务科技成果提供给他人实施的，

学院将从技术转让所取得的净收入中提取 30％的比例用于

奖励成果完成人； 

2、自行实施转化或与他人合作实施转化的，在项目成

功投产后，连续在 3—5 年内，从实施该科技成果的年净收入

中提取不低于 5％的比例作为科技成果完成人和实施转化主

要贡献者的奖励； 

3、属于职务发明的高新技术成果，在采用股份形式的

企业实施转化的，该成果完成人和为成果转化做出重要贡献

的其他人员，可享有该成果作价入股金额 20％的股份，该持

股人依据其所持股份分享收益。在研究开发和成果转化中作

出主要贡献的人员，所得奖励份额应不低于奖励总额的

50％。 

上述奖励总额超过技术转让净收入或科技成果作价金

额 50％，以及超过实施转化年净收入 20％的，由学院学术

委员会讨论决定。 

以股份或出资比例等股权形式给予奖励的，获奖人按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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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、出资比例分红，或转让股权所得时，应依法缴纳个人所

得税。 

第十二条 成果完成人之间的收益分配由成果负责人

确定。 

第四章 法律责任 

第十三条 在科研成果转化活动中弄虚作假，给学院造

成经济损失的，应依法赔偿经济损失；构成犯罪的学院有权

对当事人追究法律责任。  

第十四条 任何人泄露技术秘密、擅自转让、变相转让

职务技术成果，或者以技术指导等其他方式损害学院知识产

权权益的，学院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知识产权相关法

律、法规、司法解释，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。 

第五章 附 则 

第十五条 本制度由规划与科研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六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

 

附：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科研成果转化申请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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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 

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
 

 

科研成果转化申请书 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成果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成果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所属部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填表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

2016 年 3 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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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成果基本情况 

成果名称  

研究起始时间  任务来源  

成果负责人  职务/职称  

电 话  邮 箱  

技术成熟度 
□研制阶段  □试生产阶段  □小批量生产阶段  □批量生产阶段 

□其他 

知识产权形式 □发明专利  □实用新型专利  □外观设计专利  □其他 

专利状况 □未申请专利   □已受理专利   □已授权专利 

已受理、授权专利

情况 

项数 专利名称 专利号 

   

成果体现形式 
□新技术  □新工艺   □新产品  □新材料  □新设备        

□其他应用技术 

所属领域  

转化形式  

内容简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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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主要研究人员 

序

号 
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 称 学 历 工作单位 主要贡献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三、相关部门意见 

 

所属部门意见 

 

 

盖章 

 

年  月  日 

 

 

规划与科研处意见 

 

 

 

盖章 

 

年  月  日 

     

 

学术委员会意见 

 

 

盖章 

 

年  月  日 

 

 


